
平安巷6 2020年2月2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邵敏宸 版式设计：马丁 新闻热线：0571-85310540 13857101115

法院公告
2020年2月21日

（2019）浙0303民初5866号
唐进：本院受理原告赵秀存与被告唐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962号

王修锋、钟婉婷：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王修锋、钟婉婷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963号

温明益、莫翠：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温明益、莫翠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965号

杜峰、邱峰：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杜峰、邱峰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 浙0303民初6036号

王杰:原告王群慧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浙0303民初6036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3民初5995号

温州中亿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卢琼：本院受理原
告董仕来诉你们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
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0年4月23日9：00在
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01号

魏春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丰汇柳工机械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魏春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20年5月13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9068号
叶选淼、何群群、陈岩莲、叶宣挺、叶希育：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方
保险人代为求偿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382民初906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82民初9072号

郑京豹、郑志晓、郑仕勇：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乐清支公司诉你方保险人代为求偿
权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9）浙 0382 民初 90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523民初3752号之一

凌建伟:本院审理原告冯强海与被告凌建伟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被告凌建伟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523民初375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凌建伟给
付冯强海借款4000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二、凌建伟赔偿冯强海为实现债权的费用 2000
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诉讼费1500元，由凌建伟
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9)浙0782民初21551号

陈碧峰: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鑫德纸制品商行与
被告陈碧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0782 民初 21551 号
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判决
主文如下:被告陈碧峰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
告义乌市鑫德纸制品商行货款48501元并赔偿利息
损失(从2019年12月12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
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6元(已减半)，由被告陈
碧峰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
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26民初5657号

张新生:本院受理原告张吐苟诉被告周益筠、张
铁钢、张新生以及第三人浙江稠城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第三人浙江
稠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向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53号

杭州乐享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浦江
一川实业开发有限公司酒店分公司与被告杭州乐享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五日和三十日内。本
案由郑霞芳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郑向丽、人民陪审
员张君丹组成合议庭，定于2020年5月27日上午8:
40 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 5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1121民初4793号

金春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瑞安市湖岭镇源口
村）：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蔚蓝鞋材有限公司诉被告金
春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1121 民初 4793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金春建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
支付原告浙江蔚蓝鞋材有限公司货款8.5万元，并支
付逾期利息（逾期利息自2019年12月10日起至款项
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若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青田县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0年1月22日第5版和第8版中缝
刊登的浦江县人民法院（2019）浙0726民初5394号，
被公告人“程晶宝”应为“程昌宝”，特此更正。

线上线下多举措
法治护航全方位

“现在有了法律问题汇编，我们复工复

产遇到的涉法问题就有了可参照的法律依

据。”近期，余杭区司法局组织专业法律服

务团队编写的《余杭区企业复工操作指引

及疫情防控常见法律问题汇总》，通过“余

杭发布”等平台推送给企业，或由企业法律

顾问、驻企亲情服务员送进企业，受到企业

主和员工的欢迎。

区检察院、法院相继出台企业复工复

产法治保障工作措施，在申诉、仲裁等方面

向企业开通绿色通道，成立复工复产公益

律师服务团，开展中小企业“线上线下法治

体检”活动，对因疫情影响面临困境的企业

和员工，加大诉讼费用缓减免交和司法救

助资金的支持力度。

加强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的衔接互动，进一步强化“诉调衔接”“警调

衔接”“访调对接”等机制，运用人民调解大

数据平台、ODR平台、网络交易调解平台

等互联网手段开展纠纷调解。自1月23

日以来，网络交易平台共成功调处各类纠

纷1857件，并于2月16日，仅用一天时间

就成功化解全省首例涉疫行政复议案件，

形成了疫情期间申请不出门、审理不下线、

调解不聚集的“云”复议模式。

“关于审批主体和出示健康码方面内

容表述欠妥，容易引起行政争议。”这是区

司法局法治科长陈佳颖审核的第2个涉企

决策和涉企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局充分

发挥政府法律顾问作用，组建防控疫情期

间复工复产专项法律顾问团，明晰工作职

责、确立审核、讨论及反馈机制，通过线上

交流形成审核工作合力，进一步提高了审

核质量和效率。

严守防控闸门
落实安全保障

“仓前街道辖区企业最多，依托街道综

治中心的大数据平台，网上审核相关信息

比人工审核效率快很多倍。”仓前街道派出

所所长戚忠明对此深有体会。

据悉，余杭区公安分局利用大数据作战

优势，预判拟返工人员活动轨迹，严守防控

第一道闸门。由各派出所对属地小区进行

分片包干，主动对接企业、村社和物业，理

顺复工人员进出小区的流程，通过组建微

信群、交流进出人员名单，制定后续管控方

案，确保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不误。截

至目前，仅仓前街道就审批上报复工企业

2397家，涉及白名单员工15100余人。

余杭区市场监管局还迅速成立13个

调研服务组，指导企业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以及食品、特种设备安全保障措施，为复工

复产企业提供个性化咨询服务，通过在线

咨询、预约办件、网上审批、双向快递办件

等，争取用最短时间帮助企业“零接触”安

全顺利复工。目前，该局已累计办理电话、

网上咨询659件，办结商事登记网上审批

308件，开展线下窗口预约办理9件，支持

抗疫紧缺物资生产经营企业加快紧急办理

登记事项4件。

宣传打好组合拳
营造法治氛围

余杭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防疫复工 法

治同行”专项普法宣传活动。当地运用广

播电视、报纸、“两微一端”等载体，及时宣

传报道各级关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复

产的政策措施，推送了《送您一份返程“法”

宝》《疫情期间，劳动者最关心的法律问题》

等法治主题宣传微信。

利用村社门口、超市和农贸市场等阵

地，多部门联合开展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复

工复产法治宣传，并通过多种线上平台，制

作疫情防控法治宣传折页、抖音短视频等，

为疫情防控和企业复工复产营造良好法治

环境。

截至目前，余杭区九成以上规上工业

企业已复工，同时，当地结合开展“千干进

万企”、深化“三服务”活动，对1446家企业

派驻亲情服务员，开展“一企一策”进驻式

服务。

为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近日，临海

市公安局沿江派出

所服务大厅对预约

后上门办理业务的

群众进行健康码查

看、体温测量、双手

及物品消毒等工

作，并提醒等候中

的群众相互间保持

一定距离。同时，

民警还引导群众网

上办理自助业务，

减少接触风险。

通讯员 冯亚妮

通讯员 周香琴

本报讯 2月19日上午，遂昌县法院联

合妙高街道，在妙高人大代表联络站成立

“微法庭”，并举办“微法庭”授牌仪式。据

悉，截至目前，该院已在全县8个乡镇设立

“微法庭”。

“微法庭”是基于“互联网”应用诞生在

群众身边的“智慧法庭”，可有效将法院诉

讼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促进矛盾纠纷多

元化就地解决，让居民足不出户即可享受

法律服务。今后，群众可借助“微法庭”，申

请办理网上法律咨询、在线调解、司法确

认、网上立案、在线送达、申请执行等业务。

通讯员 吕月芳

本报讯 连日来，绍兴市越城区皋埠派

出所民警和流动人口专管员，来到辖区进

行反诈宣传。考虑到疫情期间，不少群众

待在家里，接触手机和电脑的时间较长，一

些诈骗分子往往借此时机利用疫情设下

圈套、实施诈骗，民警于是加强反诈宣

传，提醒群众不要登录、点击不正规的网站

和链接。

杭州市余杭区：

为企业复工复产提供全时空法治保障
通讯员 程江峰 张嘉聪 本报记者 陈岚

2月12日，杭州市余杭区委全面依法治区办下发了《关于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企业复工复产提供法治保障的意见》，并成立法治保障专班，建立了信息报送、

沟通协调、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和单位服务企业法治保障事宜。

余杭区委依法治区办副主任、司法局局长俞丽月介绍，区级相关法治职能部门

积极落实区委依法治区办7条意见，各司其职、各显神通，给企业复工复产送上了

“法治大礼包”。

便民服务不打烊 智慧法庭延伸到基层

反诈宣传加强防范


